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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及中央選舉委員會原函影本各1份(0100720A00_ATTCH1.pdf、0100720A00_

ATTCH2.pdf)

主旨：104年2月14日(星期六)為第8屆立法委員（臺北市第4選舉

區）蔡正元罷免案投票日，依規定是日非屬星期日或休息

日者，為便利前往投票，選舉區內各機關、學校、團體、

事業機構員工放假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4年1月27日臺教人(三)字第1040010467號函轉

中央選舉委員會104年1月21日中選人字第1043700049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檢附教育部及中央選舉委員會原函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、臺南市體育處、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、臺南市政府所屬

各級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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